
交通部　函
地址：10052臺北市仁愛路1段50號
傳真：(02)2381-1550
聯絡人：涂家瑋
聯絡電話：(02)2349-2328
電子郵件：cw_tu@motc.gov.tw

受文者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3月11日
發文字號：交航字第10950025945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

主旨：「小船檢查丈量規則」部分條文，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109
年3月11日以交航字10950025941號令修正發布施行，檢送發
布令影本(含法規條文)1份，請查照。

正本：海洋委員會海巡署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、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、財團法
人中國驗船中心、交通部航港局

副本：本部法規委員會、航政司 2020-03-11
11:02:01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總收文

1091251895　109/03/11

裝

訂

線

第1頁  共1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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